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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  通知 
112.02.17 

受文者：本部各班 

主  旨：本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配合 112年 2月 28日和平紀念日及 112年 4月 4日兒童節 

假期調整，112年 2月 27日及 112年 4月 3日調整放假之原訂課程補課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 

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111年6月10日臺教技（四）字第1112301911號函有關111學年度行事曆，

112年2月28日（星期二）和平紀念日放假，112年2月27日（星期一）調整放假，並

於112年2月18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；112年4月4日及112年4月5日兒童節及清明節

假期，112年4月3日（星期一）調整放假，並於112年3月25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。 

二、 本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於112年2月20日（星期一）開學，112年2月27日（星期一）

及112年4月3日（星期一）調整放假之原訂課程需補課，考量專兼任老師補課彈性，

請各授課老師自行決定補課時間與地點，惟須於112年4月15日（星期六）期中考前

完成補課事宜。 

三、 112年2月27日（星期一）及112年4月3日（星期一）調整放假補課事宜，惟避免公

佈時間過程，學生反應不及，請各教學單位轉知任課老師儘量於112年2月25日（星

期六）前告知學生補課事宜。 

 

 

進修推廣部                啟 

請公佈周知 


